
《苏地2012-G-81号地块酒店公区及温泉中心精装修工程、

空调工程、智能化工程、园林园建工程造价咨询服务采购要求》

补充通知（二）
各报价单位：

现对《苏地2012-G-81号地块酒店公区及温泉中心精装修工程、空调工程、智能化工程、园林园建工程造价咨询服务采购要求》（以下简称“采购要求”）第2.4条内容变更如下：   

2.4报价单位须具有合法资质、资格，包括但不限于具备以下条件：
2.4.1具有甲级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独立法人，不得挂靠其他单位；

2.4.2近三年（2016年5月至今）内，有1个以上五星级酒店造价咨询服务经验，每个项目总造价不低于1个亿，其中精装修工程硬装部分造价不低于3千万元、园林景观工程造价8千万以上标底（预算）编制（审核）或结算编制（审核）；

2.4.3公司规模：专职的专业人员不少于30人；

2.4.4负责我司项目的总负责人需至少有1个五星级酒店工程造价咨询经验。
另，报价单位如对采购要求或用于签约的合同格式有任何疑问或希望变更的条款，须在2019年6月14日12时前以书面形式向采购单位提出，递交报价文件后提出的将不予接受。采购单位联系人：许婷婷，电邮：heyuecaigou@163.com，电话号码：0769-23663666-863；传真号码：0769-23662666。采购单位将于2019年6月14日17时前统一书面公开答疑。

报价文件递交时间调整为：2019年6月20日15时交至或寄至（而非寄出）我司（收件地址：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路106号南峰中心17楼，收件人：许小姐。电话0769-23663666-863）。报价文件的内容和格式要求详见采购要求。
特此通知。

苏州南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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